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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 齐 哈 尔 工 程 学 院

齐工程教〔2025〕98 号

关于做好 2025 年春季学期应届毕业生
学士学位评定与授予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：

根据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（附件 1），现开展 2025 年春季学期应届

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申请范围

2025 届本科毕业班符合《实施细则》中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。

二、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程序

（一）学生平均学分绩点查询

各学院专业负责人及学生本人根据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本科学生

平均学分绩点查询流程》（详见附件 2），查看平均学分绩点，经学

生本人确认后，专业负责人填报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2025 届 XX 专业

学生平均学分绩点统计表》（详见附件 3），于 6 月 7 日将纸质签字

盖章版和电子版报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校学位办）。

（二）各学院审核

按《实施细则》中学士学位授予程序执行，各学院须于 6 月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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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将初审建议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

重点：各学院要依据《实施细则》授予条件审核，向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提出“是否授予”的建议，将建议授予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

生名单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原因，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

（三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

按《实施细则》中学士学位授予程序执行，召开审议会议。各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须于6月13日前将初审建议以函件形式报送校学位办。

重点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到审核材料后，须通知申请人其申请

是否被受理，召开审议会议须依据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

会章程（修订）》执行。

（四）校学位办复核

按《实施细则》中学士学位授予程序执行，校学位办须于 6 月 18

日前将复核结果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。

重点：教务处学籍科具体复核学生毕业资格，学工处具体复核学

生违纪情况，明确违纪类型及违纪时限。6 月 18 日前将复核结果以函

件形式报送校学位办。复核中对不符合授予条件的，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在 3 个工作日内告知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拟作出决定的内容及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，听取其陈述和申辩，形成工作记录报送校学位办。

（五）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

按《实施细则》中学士学位授予程序执行，6 月 23 日前完成审议。

重点：召开审议会议须依据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

章程（修订）》执行。

（六）结果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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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27 日前完成公示，公示结束后，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

重点：学生对个人未被授予学士学位有异议，要在公示期内以书

面形式向校学位办提出申述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

参与学位授予工作的各部门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影响

性，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，认真完成各个环节工作，严格遵守工作纪

律，按照规章制度，确保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。

（二）学生中心，做好通知与指导工作

各学院、各专业务必将通知传达学生本人，按规定时限完成各环

节工作，逾期学位办将不再受理。对于申请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，

应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，可以组织专门的辅导讲座或培训等活动，

提高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规范性。

附件：1.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2.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平均学分绩点查询流程

3.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2025 届 XX 专业学生平均学分绩点统计表

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5 年 6 月 4 日


